
南投縣國姓鄉北港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一、依據：家庭教育法第 12條及南投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落實家庭教育課程計畫。 

二、 目標： 

（一）提昇教師推展家庭教育專業知能、策略、教學技巧。 

（二）透過講演、雙向互動的方式，提供學生家長正確教養方法與態度，增進親子

關係。 

（三）蒐集、研發家庭教育課程及教材，提昇本校家庭教育之廣度與深度。 

 (四) 加強學校與家庭之聯繫，激發家長關心子女，協助學校教育，增進教學結果。  

三、實施期程：110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日。 

四、 實施方式： 

（一） 實施家庭教育課程的方式： 

項目 內容 備註 

融入正式課程 1. 低年級融入生活課程、綜合活動、健康

與體育、語文等學習領域進行教學。 

2. 中、高年級融入社會、綜合活動、健康

與體育、語文、藝術人文、自然與生活

科技等學習領域進行教學。 

經常實施。 

正式課程外實施 1. 利用學生朝會宣導家庭教育議題。 

2. 結合本校「慶生會」活動，以小團體活動

方式探討與生命教育、家庭教育、心理

衛生相關之議題，推動輔導工作。 

3. 舉辦「溫馨書展」，閱讀家庭議題相關書

籍，並撰寫閱讀單，評選優良作品刊登

表揚。 

4. 定期推動「全校性家庭教育課程」，並撰

寫學習單。 

1.朝會視需要

實施。 

2.慶生會每月

一次。 

3.結合北港家

庭日活動，每

學年一次。 

4.每學年一

次。 

潛在課程 申請教育部及學前教育署孝道教育教材編

輯委員會印行之「孝」口常開聯絡簿，透

過班級經營做為推動家庭教育的補充教

材，作為親子互動、親師交流的媒介。 

經常實施。 

http://www.law.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showmaster.jsp?LawID=P05G2005-19910911


（二）辦理親職教育課程及活動： 

項   目 內       容 備註 

(一) 進行家庭

訪問 

1.訪視可以電話聯繫，約家長來校晤談或實施

拜訪家庭等方式。 

2.每學期安排家庭訪問時間，導師每學期至少

進行一次以上學生家庭訪視工作。 

3.訓輔人員協同導師負責特殊學生的家庭訪

視。 

4.每次訪視作簡要記錄。 

依本校家庭訪

問要點實施。 

 

(二) 舉行全校 

親師懇談

會 

1.由學校行政人員分別針對全校學生家長，溝

通學校辦學觀念，並和家長交換意見。 

2.含校務報告、問題討論、經驗分享等。 

（每學期至少辦理乙次） 

每學期初 

 

(三) 舉辦班級 

親師座談

會 

1.於各班教室召開。 

2.邀請各班家長參加共同討論問題，導師答覆

問題並和家長交換意見，及傳達學校請家長

配合事項。 

3.行政人員或任課教師視需要列席。 

每學期初 

(四) 舉辦學習 

成果展 

1.配合聖誕節和母親節舉辦才藝表演。 

2.學生學習成果展演。 

3.舉辦溫馨五月「北港家庭日」，邀請家長參

加，以增進親子感情。 

 配合節日

慶典 

 北港家庭

日今年因

應疫情改

採線上方

式實施。 

(五) 強化家庭 

聯絡簿利

用 

1. 利用教育部及學前教育署孝道教育教材

編輯委員會印行之「孝」口常開聯絡簿做

為親、師、生互動、交流的媒材。 

2. 請導師切實批閱生活週記及家庭聯絡簿，

撰寫評語，並請家長按時簽名提供意見，

以加強聯繫，同時依學生情況隨時予以輔

導與協助。 

2.家長如有意見及時處理，亦會知有關處室。 

經常實施 

(六) 推行「親

子共讀」

運動 

1.家長與孩子共同選讀優良讀物。 

2.家長指導孩子書寫心得報告，並檢閱之，以

增進親子情感。 

視需要實施 



(七) 利用社群

媒體推播

資訊 

1. 透過 line官方帳號成立「親子甜甜圈」，

邀請全校家長加入，暢通親師交流管道。 

2. 經營本校粉絲專頁，供家長了解學生在校

活動。 

3. 學期初、末或不定期分發信函「給家長的

一封信」宣導學校活動訊息或政策，讓家

長了解學校行事，請家長配合共同輔導其

子女。 

經常實施 

五、 經費：辦理活動經費本校相關經費支出。 

六、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